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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保险就在你身边。
有人说，有钱人不需要保险，这是种误解。
香港首富李嘉诚说过：“别人都说我很富有，拥有很多财富。
其实真正属于我个人的财富，是给自己和亲人买了充足的人寿保险。
”美国前总统杜鲁门也一直是人寿保险的信仰者，在他看来：“一个人再穷也可用寿险建立一份资产
。
有了这份资产，他才感到真正的满足。
假如有任何事发生，他的家庭仍可得到保障。
”微软总裁比尔·盖茨的保险观则更独到：“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发现有哪一种方法比购买人寿保险
更能有效地解决企业的医疗财务问题。
”每天，在39楼家中的客厅里，卧室的橱窗前，望着林立的高楼，飞驰的汽车，我在沉思，人们在享
受现代化的同时，也面临着种种风险。
交通事故频频发生，每年有超过十万人魂归他乡；无情大火吞噬了多少生命，令人毛骨悚然；汶川八
级大地震，建筑物坍塌后的哭声一片；上海百年不遇的强降雨，让上万辆汽车的发动机出现故障；还
有那华丽商品背后隐藏的严重质量缺陷，工程作业人员突然遭遇的不测，手术台上难以避免的医疗事
故⋯⋯等等，这不就是人们常说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吗？
人的生命价值几何？
没有人能说清楚。
目前正在实行的以城镇、农村划分的两元体系赔偿标准，很快就要寿终正寝。
这是社会进步使然，是彰显人权的标志。
一个人的身体最多能投保多少钱？
德国《慕尼黑晚报》报道，美国女歌手詹妮弗·洛佩兹在纽约一家保险公司对自己身体各部位投保时
，投出10亿美元的天价：两条腿的保险金额为1亿美元；脸和头发各为5000万美元；髋部投保1亿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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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审判一线的法官，以清晰简洁的逻辑体例，为您揭示真实案例背后的法律⋯⋯　　·“案例”　
　精心选择审判实践中的典型案例。
　　·“结果”　　简要梳理法院审理过程和裁判结果。
“分析”　　结合法条和法理全面分析法律焦点问题。
“提示”　　提醒读者在纠纷处理中应注意的问题。
“胜败关键”　　高度概括胜诉或败诉的关键点，让读者最快抓住问题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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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峰，上海旭灿律师事务所主任，上海旭灿税务师事务所主任，在读博士，高级经济师、注册会计师
、注册税务师、国际商务师、保险公估师、保险经纪人。
东方法律服务网（WWW．1awyer-sh．com．cn）总裁，上海蓝盾保险公估公司法律总监，上海交通
台（AN648、FM105．7）《交通新干线》节目嘉宾主持，常年主持该栏目的“律师说法”节目，上海
市著名人身损害、保险、税务、公司、国际商务律师。
曾在某中央企业工作十余年，精通公司法务，长期担任近百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常年法律顾问，在保
险、税收、劳动、人身损害、企业转制、并购重组、产权交易、委托理财、债权债务、国际贸易等领
域经验丰富，成功地代理了一大批民商案件，其中多起被央视《今日说法》、《经济与法》、东方卫
视《律师视点》、上视《庭审纪实》、《案件聚焦》、《社会方圆》、《法律与道德》等栏目，以及
法制日报、新闻晨报、青年报、新闻晚报、上海法治报、文汇报、申江服务导报等众多媒体采访报道
。
王鼎文（播音名：鼎文），上海籍人。
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任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播音员、主持人、记者。
曾兼职中国平安、联合大众保险公司讲师。
从事过金融、外贸和杂志社的工作。
九十年代初期参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全国证券联播网》编辑工作，连续几年主持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为您服务》、《健身天地》、《648航班》、《阳光列车》等节目。
现主持上海交通台的人物访谈节目《第四焦点》和解答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赔偿事宜的专题节目《交
通新干线》。
在多年主持工作积累大量真实案例的基础上，查阅专业书籍，并和权威专家、学者、管理部门深入探
讨，为受众及当事人提供实践路径争取最大权益。
新闻作品曾获全国广播电视协会评定的一、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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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保险合同篇1第一节 如何订立保险合同4001 只签订投保单，未及签发保险单时发生保险事故能
否索赔？
4002 对保险标的的租赁关系变化后是否需要批改保单?7003 保单中的特殊约定，保险人未做说明的，
应承担何种责任?9004 保险合同与保单内容相互矛盾应以何为准?13005 保险人错将十万保单变百万，保
险合同应以何为准?17006 保险事故发生后补交保费的保险合同成立吗?21第二节 如何认定保险合同的效
力25007 对保险标的的保险利益是否等同于经济利益?25008 汽车尚未过户，其实际拥有者投保是否有
效?28009 保险合同成立，保险责任就一定产生吗?32010 超过保险标的保险价值的投保金额有效吗?36011
保险合同双方对格式条款的理解有争议，应如何处理?40012 因家庭成员行为造成保险事故，可否适用
除外责任条款免责?43013 货物发生损失后再补投保险，保险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46第三节 如何处
理保险合同的变更和解除49014 保险合同依法转让，保险公司应否承担赔偿责任?49015 投保人未履行如
实告知义务，保险人是否有权解除保险合同?53016 投保人提出退保后是否有权要求退还全额保
费?57017 发生保险事故后才缴纳拖欠的保费，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吗?62018 被保险人变更未经批注，
保险人是否可以不承担保险责任?67019 投保人用遗嘱变更保险合同受益人，未经保险人批注是否发生
变更效力?71020 部分履约后，保险人是否有权解除保险合同?76第四节 如何正确履行保险合同79021 保
险人是否有通知投保人按期缴纳保险费的义务?79022 遇到保险竞合的情况应如何处理?83023 多种原因
致保险标的损失的，应如何认定保险责任?86024 超额保险的超额部分，保险人是否应当赔付?89025 被
保险人未履行“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
保险人可否拒赔?93026 因投保公司的职员的个人犯罪行为造成损失。
保险人能否拒赔?96第五节 保险事故的索赔与理赔99027 保险主管机关的文件规定能否当然成为保险合
同的条款?99028 理赔所需资料不慎丢失，投保人是否需要按过错承担责任?102029 “法定”受益人的确
定应以投保时为准还是以发生保险事故时为准?106030 被保险人不协助追偿，保险人有权拒赔吗?110第
二章 车辆保险篇113第一节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120031 车主并非交强险保单的被保险人，是
否有权索赔?121032 一辆车购买二份交强险，出了事故能够主张双份赔偿吗?124058 发生保险事故无钱
看病，能否要求保险公司先行垫付医疗费?126034 驾驶证与准驾车型不符，保险公司能否拒赔交强
险?128035 酒后驾车发生事故致人伤害，保险公司能拒赔交强险吗?130036 修车时致人死亡，肇事方构
成重大责任事故罪时，能否适用交强险?132037 哪些费用包括在交强险责任赔偿限额内?135038 一起事
故同时造成多人死伤，交强险怎么赔?139第二节 车辆损失保险141039 受害方没有得到保险人的全部补
偿，在转让赔偿权利后能否再向致害方索赔余额?142040 事故推定全损，保险公司全额赔偿后，留有残
值的损害物怎么处理?144041 投保人放弃对加害人要求赔偿的权利，保险人是否因此免予承担赔偿责
任?147042 实习司机违章 驾车，出险后保险公司可否免责?149043 二手车按新车购置价投保，出了全损
事故怎么赔?154044 发生保险事故时，约定的保险佥额是否就是赔偿佥额?157045 汽车发生保险事故损
毁，相关单位的评估价不一样，应该以哪个为准?161046 发生交通事故，肇事方逃逸的，投保人能否向
保险人索赔?163047 投保人违规被吊销驾证，重新取证后不足一年驾驶营运车辆出事的，能否向保险人
索赔?165048 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免除责任条款是否都有效?167第三章  财产保险篇242第四章  人身保险
篇315第五章  保险欺诈396后记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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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保险合同应当具备的基本条款包括以下：（1）保险人名称和住所：（2）投保人、被保险人名
称、住所以及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的名称和住所；（3）保险标的；（4）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5）保
险期间和保险责任开始时间；（6）保险价值；（7）保险金额；（8）保险费以及支付办法。
（二）根据合同法和保险法的规定，投保人的投保行为是订立保险合同的必要程序，其有效条件可以
总结为以下几点：（1）投保人具有订约能力。
这是合同法规定的合同当事人主体资格合格的条件在订立保险合同时的具体表现。
所谓投保人具有订约能力，是指投保人在向保险人进行投保时，应当具有法律所要求的民事行为能力
。
（2）投保人的投保意愿应当真实。
从合同法角度讲，投保是一种签约行为，因此社会公众是否愿意投保保险？
愿意向哪个保险人投保？
愿意投保哪个险种险别？
都应当由其自行决定。
这在法律上被称为意思表示真实。
（3）投保的内容应当合法。
法律确认和保护保险合同的效力是以保险合同内容的合法为前提的。
我国现行的民法通则、合同法和保险法的规定成为认定投保内容是否合法的主要依据。
投保人的投保内容合法与否，就集中表现在保险标的的合法性上。
首先，投保人予以投保的保险标的，应当符合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
反之，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对象，是不能作为保险标的进行投保的。
例如，依法应当取缔的书刊、录音录像制品就属于禁止投保之列。
其次，投保人用以投保的保险标的，应当是法律允许其持有的或生产经营的。
比如，企业合法购置的生产设备、固定资产、原材料以及其生产经营范围内的生产成品，可以作为企
业财产来投保企业财产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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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浩如烟海的案例库，搜索太难，找不到相似案例？
长篇累牍的判决书，看着太累，找不到胜败关键？
《保险纠纷案例答疑》将告诉你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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